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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给大家复习有关法人的问题。 第一节 法 人 概 述 对于

法人这一章来讲，首先当然需要复习法人的概念。什么叫做

法人？法人的概念在我国《民法通则》的第36条中规定得非

常清楚：所谓法人就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讲到

法人的时候，一定要建立一种概念，法人本来是一种社会组

织，但是这种社会组织能够像自然人一样参加民事法律关系

，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特别是法人能够像自然人一样依法

享有一种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有一种理论称为

“法人拟制说”，就是将这样一种具有独立财产的社会组织

，使它能够像自然人一样独立地来承担民事权利和义务，变

成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我们在复习中要注意法人的法律特

征。 从法人的本质特征来看，首先，它是一种社会组织。法

人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不但其有明确的活动目的，而且

有一定的组织机构。法人的组织上的统一性是法人能够成为

民事主体的前提。法人作为由多个自然人集合而成的社会组

织，独立于作为其成员的自然人的主体资格而存在，这也是

法人区别于自然人的关键所在。法人制度的形成当然是为了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次，法人这种社会组织像

自然人一样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人这种社会组织之

所以被法律赋予了像自然人一样可以参加民事活动的资格，

就是因为它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即法律人格，法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使得法人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法律关

系，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并在法院为主张自己的合法利益

而起诉和应诉。 第三，法人存在的基础在于其依法享有独立

的财产。法人的独立财产是其从事民事活动的物质基础，也

是其最大的法律特征。所谓独立的财产，是指法人享有所有

权的或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包括知识产权以及通过行使人

身权利而获得经济利益。法人的独立财产使其可以依法独立

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由于法人的财产独立于其成

员个人的财产，故法人的出资人和法人成员个人对法人的债

务不负民事责任。 最后，法人是在民事活动中能够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民事主体。正是由于法人具有独立的组织和独立

的财产，它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权

利和承担义务，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可见，法人的独立

责任是其所具有的独立组织和独立财产的必然逻辑结论。所

以这是法人的最重要的特征。 正是由于法人具有以上基本特

征，所以法人成立的时候，必须要具备法定的成立条件。对

此，我们同样得搞清楚。法人的成立与设立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法人设立时肯定尚未成立，而法人成立必经设立阶段。

法人的法律特征是成立以后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法人的

必备要件则是在设立过程中即必须得具备的东西。由于并非

任何社会组织均可成为法人，也并非设立的法人都能最终得

以成立，故须研究：法人的设立要先具备哪些条件方能最终

得以成立呢？ 第一个条件是法人必须依法成立，也就是说非

依现行法律的规定不能成立法人。无疑其先决条件是，要成

立的这种社会组织必须具有合法性。不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组

织，自然也就谈不上依法成立了。当然还要求其设立程序具



有合法性。 第二个条件是具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法人要作

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独立地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

利，承担民事义务，当然其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来作为

物质基础。所谓必要的财产或经费，就是强调法人的财产要

与法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与其注册资金、与其生存和发展

相适应，能够保证其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法人的独立的财

产，则强调其独立于设立人及法人成员的个人财产。对国有

企业而言，所谓法人的财产既独立于国库的财产，又独立于

主管机关的财产，还独立于其他国营企业的财产。 第三个条

件是要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法人的名称是一个

法人区别其他法人的标志。民商法律规范对法人名称的组成

、使用及转让等有具体规定。法人的名称不仅是必备条件，

而且法人对其享有民事权利，即所谓名称权。 法人的组织机

构对内管理法人的事务，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民事活动，被称

之为法人的机关。其体现的是法人的团体意志，法人作为社

会组织必须通过其机关来实现法人的意思，因此每一个法人

都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一般包括决策机构、执行机构、

监督机构等。法人的意思能力就是法人机关进行意思表示的

能力。这时候法人就像自然人一样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简

单地讲，法人的机关所为的民事行为，实际上即被看成是其

代表法人所为的民事行为。 法人的场所是指其进行业务活动

的场所，但此场所可以是法人自己所有的，也可以是租赁别

人的。法律要求设立法人是必须有自己的场所，既是为了便

于国家对法人的监督和管理，也是为了便于债务的履行。还

须注意的是，法人的场所和法人的住所应严格区别开来。法

人的住所，是指法人的主要经济活动进行的地点。我国《民



法通则》第39条规定:“法人以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

所。”它可能与法人的厂址不在一个地点。有多个办事机构

时，以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第四个条件是能够独立

地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有独立的财产，当然就应能独立地承

担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将能够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

规定为法人应具备的要件。显然，从理论上看，这应是法人

成立以后才具备的特征，而并非设立过程中即可表现出来的

东西。但法律如此规定，实际上仅仅是在强调，凡成立以后

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如企业分支机构等非法人团

体，不应作为法人予以登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